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基金项目和专题项目的通知 

 

各高校： 

2017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经学校组织

评审推荐、省教育厅审定，共批准立项 2274 项（附件 1）。

专题研究项目经专家评审，省教育厅审定，共批准立项 916

项，其中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究项目 860 项，纪检监察专题

研究项目 14 项、高校财务管理专题研究项目 17 项、外语教

学专题研究项目 25 项（附件 2）。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要在申报时确定的研究

期限内完成。请各高校尽快组织各项目负责人，依据申报时

填写的《项目申请书》，与承担单位签订《江苏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任务书》（简称《项目任务书》，见附件 3），

《项目任务书》作为项目负责人开展研究活动、科研管理部

门进行项目管理以及办理项目结项验收的基本依据。所签订

任务书确定的结项要求应不低于省教育厅规定的结项要求。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思想政治专题项

目，各高校要按照要求落实资助经费，每项不低于 1 万元；

纪检监察专题研究项目、高校财务管理专题研究项目由学校

按申报时承诺标准给予经费资助；外语教学专题研究项目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给予

经费资助。 

三、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和本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项目

研究的跟踪管理，及时督促项目负责人遵守学术规范并按期

保质完成研究任务。对学校疏于管理、项目按期结项率低的

高校，省教育厅将予以通报并相应减少下一年度申报名额。 

 

附件 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一览表 

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项目立项一览表 

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任务书 

 

 

省教育厅 

2017 年 7 月 18 日 



 


